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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  
內務委員會主席  
李慧琼議員  
 
李議員： 

 
就內務委員會有關研究附屬法例及其他文書的  

第3/17-18號報告提出的察悉議案  
 

  有 7位議員已分別通知內務委員會秘書，擬在 2017年 11月
8日的立法會會議上，就上述報告涵蓋的附屬法例 (共 13項 )進行
辯論。作為內務委員會主席，你已按照《議事規則》第49E(2)條作出
預告，擬在上述會議動議議案察悉上述報告，讓議員可就該等附屬
法例進行辯論。就此，立法會主席囑咐我回覆你如下。  
 
  按主席指示，秘書處已於 2017年 7月 17日發出通告，告知
議員立法會2017-2018年度會期的安排，當中包括會在11月8、9及
10日一連三天的會議 (“今次會議 ”)上，就行政長官發表的施政
報告，舉行致謝議案辯論。按照一貫做法，在已編訂處理致謝議
案的會議，除了辯論致謝議案，只會處理一些不涉及議會時間及
程序的事宜，以及一些具時限性且必須在該會議處理的事項。
因此，就今次會議而言，主席已指示除了辯論致謝議案，只會處理
以下事項﹕ (一 )提交文件； (二 )議員的書面質詢；及 (三 )一項必須
在今次會議上處理的延展附屬法例修訂期限的議員議案。  
 

鑒於今次會議已編訂處理致謝議案，而你擬動議的察悉
議案並無時限性，亦並非必須在今次會議上處理，議員仍可於日後
的會議就有關附屬法例進行辯論，為讓議員可於今次會議集中
辯論致謝議案，經參照立法會處理致謝議案的一貫做法，以及根據
《基本法》第七十二條第 (二 )項及《議事規則》第19(1)條賦予主席
的權力，主席指示將該察悉議案列於下次 (即11月15日 )立法會會議
的議程內。  
 立法會秘書  

 
 
 

(衛碧瑤代行 ) 
 
2017 年 11 月 6 日  
 
副本送  : 立法會其他議員  


